示范区2017年全面深化改革目标任务分解表

	改革事项
	序号
	工作任务
	改革进展及质量要求
	完成时限
	牵头单位
	参加单位

	文化产业发展改革专项小组（共5项）

	深化文化领域改革
	86
	深化文体旅产业融合，整合优化项目资源，促进健身休闲旅游和特色文化产业融合发展。
	成立杨凌农科金牌旅游联盟，整合行业资源。
	一季度
	示范区旅游局
	

	
	
	
	组建成立杨凌文体旅产业发展公司，举办杨凌农科城国际马拉松赛，编印杨凌农科金牌旅游联盟宣传资料。
	二季度
	
	

	
	
	
	完善公司章程及各项内部规定。
	三季度
	
	

	
	
	
	推进古邰国遗址公园等文体旅重点项目有序开展。
	四季度
	
	

	
	87
	加快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打造全媒体资讯平台和农业科技服务一体化平台。
	进一步完善《示范区推进媒体改革与融合发展的实施方案》。
	一季度
	党工委宣传部
	党工委组织部、示范区财政局、发改局、编办、人社局、国资委、农业科技报社、杨凌电视台

	
	
	
	出台方案，组建杨凌示范区新闻中心、农科传媒集团。
	二季度
	
	

	
	
	
	完善新闻中心、传媒集团内部管理等规章制度。
	三季度
	
	

	
	
	
	加强人员培训，提升工作效能。
	四季度
	
	

	
	88
	制定《示范区网络意识形态责任分工》和《示范区网评员管理制度》，提升网络舆论引导能力。
	起草《示范区网络意识形态责任分工》和《示范区网评员管理制度》。
	一季度
	党工委宣传部
	

	
	
	
	出台《示范区网络意识形态责任分工》和《示范区网评员管理制度》，夯实意识形态责任，提升舆论引导能力。
	二季度
	
	

	
	89
	加大文化产业支持力度，制定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实施意见。
	调查摸底示范区文化产业发展情况，形成调研报告。
	一季度
	党工委宣传部
	杨陵区

示范区教育（体育、旅游）局

	
	
	
	制定《关于推动示范区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实施意见》。
	二季度
	
	

	
	
	
	落实《关于推动示范区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实施意见》，做好相关工作。
	三季度
	
	

	
	
	
	推动示范区文体旅融合发展，不断壮大文化产业。
	四季度
	
	

	深化文化领域改革
	90
	建设小微文化企业孵化园，培育具有创意创新能力的小微文化企业。
	开展示范区小微文化企业孵化基地选址工作。
	一季度
	党工委宣传部
	示范区财政局

发改局

经贸和安监局

工商局

杨陵区

	
	
	
	制定《示范区小微文化企业孵化基地建设方案》。
	二季度
	
	

	
	
	
	示范区小微文化企业孵化基地挂牌成立，积极招引企业入驻。
	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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